车船情况税源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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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车辆牌照号、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发动机号和厂牌型号按机动车在车辆管理部门的登记信息填写。
2、车辆类型: 按照机动车在车辆管理部门的登记信息在以下10类中选择填写：A.大型载客汽车（核定载客人数大于或者等于20人的载客汽车） B.中型载客汽车（核定载客人数大于9人且小于20人的载客汽车）C.小型载客汽车（核定载客人数小于或者等于9人的载客汽车）D.微型客车（发动机气缸总排气量小于或者等于1升的载客汽车）E. 载货汽车(包括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挂车、客货两用汽车)F.三轮汽车 （三轮汽车或者三轮农用运输车的机动车）G.低速货车（低速货车或者四轮农用运输车）H.专项作业车（指装置有专用设备或者器具，用于专项作业的机动车）I.轮式专用机械车（指具有装卸、挖掘、平整等设备的轮式自行机械）J.摩托车（两轮和三轮摩托车）。

3、核定载客人数、自重、净吨位等计税标准，以车船管理部门核发的车船登记证书或者行驶证书相应项目所载数额为准。纳税人未按照规定到车船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的，上述计税标准以车船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凭证相应项目所载数额为准；不能提供车船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凭证的，由主管地方税务机关根据车船自身状况并参照同类车船核定。

其中核定载客人数/整备质量（自重kg）：核定载客人数仅对客车（包括大型载客汽车、中型载客汽车、小型载客汽车和微型客车）按机动车登记证书或行驶证书相应项目所载数额填写，其他类车不必填写；整备质量（自重kg）：此项内容仅对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低速货车、专项作业车和轮式专用机械车按机动车登记证书或行驶证书相应项目所载数额填写，其他类车不必填写；摩托车不用填写此项。

其中净吨位：船舶按净吨位采集信息，对于拖船等按马力登记船舶信息的，需将马力折合成净吨位（按发动机功率每2马力折合净吨位1吨）后填入表中。

4、船舶名称、船舶呼号、船舶登记号码按照船舶管理部门核发的船舶登记证书或者行驶证书相应项目填写。

5、船舶种类：按以下三类选择填写：非机动船（不含驳船）、驳船、机动船（拖船单独列明），拖船和非机动驳船分别按船舶税额的50%计算税款。
6、取得日期：填写车船登记证书上记载的登记日期或过户转入登记日期，写到某年某月即可。
7、年应纳税额：填写按车船税有关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如果年度中间车辆船舶发生增减变化，应于次年第一季度更改相应车船信息。

8、是否免税：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等有关文件规定填写。

9、车船数量较多，超过本表栏目的，仅填写 “合计”栏，但必须根据本表所列项目单独附表登记车船明细。
